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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12）

內幕消息

本公佈乃中國鼎益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發表。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下文所載之事宜。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告知本公司其決
定按照第571V章證券及期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8(1)條（「證券及期貨（證券市場上
市）規則」）行使其權力，指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暫停本公司股
份買賣。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證監會帶同搜查令造訪本公司物業，以獲取調查相關文件及
資料並扣查若干文件。至今概無就因搜查令的執行提出任何指控或作出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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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董事會之初步評估，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確認本集團之營運並未受到重大不利
影響，並正考慮採取適當步驟以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及保障本公司之權利。

本公司將適時就本集團之營運發佈最新信息。

承董事會命 

中國鼎益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陸侃民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隋廣義先生、梁家
輝先生，王夢濤先生及馬小秋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張愛民先生
及張強先生。


